
基隆市暖暖區公所【災情、查報、通報】申請作業流程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民政課  
1週 

經建課  隨到隨辦 

市政府  隨到隨辦 

※法令依據 
災害防救法 97年 5月 14日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5091號 

※應備文件 

1. 本所災情通報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1.提供災害地點、時間、通報電話 

※承辦課室 

民政課   電話：（02）2457-9121＃315 

 

災害緊急通報 

1.可預警災害：應依規定通知時間   

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 

2.不可預警災害：主動到達災害應變

中心 

區級應變中心成立，應變小組參與

作業並待命執行搶修 

接獲災情通報，組長及組內各成員

應遵從區指揮官指令進行搶修 

視需要通知

開口合約廠

商進行搶修 

災情不斷擴大或災情搶修非區

級災害應變中心能力所及 

組長應掌握搶修執行狀況及搶修人員機具調

配，並追蹤處理回報及受理案件管制單，陳

報區指揮官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紀要表 

向市災害

應變中心

請求支援 

結案 


